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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軍澳坑口培成路 38 號  

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 3 及 4 樓  

西貢區議會  

鍾錦麟主席  

(經辦人：翁漢華先生）  
 
鍾主席：  

西貢區議會議員提問  
 

西 貢 區 議 會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的 來 信 收 悉 ， 就 轉 交 本 署 跟 進 的 議

員 提 問 ， 我 們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 1 )  建 議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從 保 護 郊 野 公 園 的 角 度 出 發 ， 就 西 貢 海 上

光  污 染 的 問 題 作 出 回 應 和 跟 進  

一 般 來 說 ， 市 民 應 盡 量 避 免 在 晚 間 時 分 於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使 用 強 光

進 行 活 動 ， 以 免 對 其 他 郊 遊 人 士 、 郊 野 環 境 及 生 態 構 成 滋 擾 。 有

關 使 用 光 燈 作 捕 魚 用 途 受 到 香 港 法 例 第 3 1 3 A 章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

規 例 》 管 制 ， 並 由 海 事 處 負 責 執 行 。 本 署 知 悉 海 事 處 已 就 上 述 的 投

訴 作 出 跟 進 ， 從 光 污 染 的 源 頭 著 手 減 少 海 上 燈 光 對 周 邊 環 境 的 影

響 。 本 署 會 協 助 海 事 處 加 強 向 漁 民 宣 傳 有 關 管 制 。  

( 2 )  事 件 是 否 涉 及 過 度 捕 魚  

使 用 光 燈 作 誘 魚 和 捕 魚 是 漁 民 傳 統 的 捕 魚 方 法 之 一 。 根 據 本 署 的

有 關 調 查 統 計 數 據 ， 近 年 本 港 水 域 的 漁 獲 量 並 沒 有 下 降 趨 勢 。  

如 對 本 函 內 容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 1 5 0  7 1 1 4 與 本 人 聯 絡 。  
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
 

（王卓基   代行）  

副本送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(經辦人：陳頌珩女士）  

2020 年 7 月 28 日  


